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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商标法历经五次修改，愈发重视商标的使用，但并未有针对服务商标的具体条款，忽视服务商标的

地域性特征。司法实践中，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考量存在不同做法，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裁判结果不

一，均未重视商标的实际使用。服务商标的地域性是商标实际使用情况的反映，影响混淆可能性的判断，

在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考虑具有正当性。在重视商标使用的前提下，服务商标地域性的考量应结合服务

商标所在行业特点、商标权人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适当考虑被告的使用方式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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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mark Law has undergone five revisions,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use of trademarks, but there are no specific provisions for service marks, ignor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ervice mark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consid-
eration of the territoriality of service trademarks, with judges having greater discretion and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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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t adjudication results, all of which do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ctual use of trademarks. 
The territoriality of a service mark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ctual use of the trademark, which affects 
the judgment of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nd is considered legitimate in the judgment of ser-
vice mark infringement. On the premise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the trademark,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territoriality of the service mark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judged in com-
b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in which the service mark is located, the trade-
mark owner’s mode of use and scope of use, and the defendant’s use mode with due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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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服务商标是指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为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与他人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标志 1。服

务商标的诞生是商品商标的延伸与扩展，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服务贸易的地位越来

越重要，1985 年修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时新增对服务商标的保护 2。我国对服务商标的保护起

步缓慢，直至 1993 年对《商标法》进行第一次修改时，正式将服务商标列入保护范围，而今，保护服务

商标的路程已走过三十余载。 
纵观我国几次商标法修改，除原则上规定商品商标与服务商品同等保护外，未有进一步细化针对服

务商标特殊性的法条。我国 1982 年《商标法》没有服务商标的规定，1993 年《商标法》开始对服务商

标提供保护，并规定“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2001 年《商标法》在基本维持 1993
年《商标法》对服务商标提供的保护后，进一步将“保护服务质量”写入了第一条的立法目的。此后的

两次修法，均未针对服务商标的保护做改动。2023 年《商标法》(征求意见稿)中，为进一步突出商标使

用的基础地位，第 59 条“商标的使用”新增对服务商标使用行为的规定，其余并无变化。目前，我国

1999 年的《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仍是保护服务商标的主要法规依据。故，我国在立法上

虽然愈发重视对服务商标的保护，但并未重视服务商标有别于商品商标的特殊性，给予两者完全一致的

保护。 
事实上，服务商标因载体无形，导致其使用方式较为特殊。《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第七款明确规定了服务商标的使用方式，包括在服务场所、服务招牌、服务工具、服务

用品等为提供服务所使用的其他物品上使用。可见，服务商标对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均具有依附性，后者

的行为空间决定前者的延伸领域[1]。相较于商品商标的自由流通，服务商标的流通更易受到地域性的限

制。服务商标的地域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服务行业本身的地域性、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附着载体的地域性，

即服务商标的使用受限于一定的载体、场所、环境等因素，导致其使用范围和商业价值一般局限于一定

的区域范围[2]。 
学界有关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是否考虑地域性因素的争论自上世纪 90 年代延续至今，仍无定论。与

Open Access

 

 

1参见《关于保护服务商标若干问题的意见》(商标[1999] 12 号)。 
2参见《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6 条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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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服务商标侵权的案件，对于是否考虑服务商标地域性、如何具体考量其地

域性均有不同观点。“服务商标的地域性”这一概念难以把握，亦无具体考量方法，使得法官有较大的

自由裁量权，导致类似案件的各地法院裁判不一，不利于商标市场的稳定。 
基于判决标准的不明确与不统一，某些服务商标权利人逐渐偏离商标使用的轨道，利用批量诉讼维

权获利。只要拥有合法的权利外观，少许使用证据，不要求使用的地域及具体方式，即可针对全国范围

内的小商户展开批量诉讼，获取一定数额的赔偿，偏离商标法“保证服务质量”的立法目的之一。本文

将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入手，分析我国对待服务商标地域性态度的变化，从重视商标实际使用的角

度，论证“地域性”因素在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考量的正当性，并提出考量地域性因素的具体思路。 

2. 我国服务商标侵权判定的司法实践演变 

对我国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地域性因素的考量，首先始于对司法实践的综述。这是因为，服务商标

的地域性并非一法律概念，而是对服务商标使用范围和商业价值的客观描述。回顾我国司法实践，才能

准确把握地域性在商标法上的含义。 
纵观跨度十年有余的司法实践，最高院对服务商标的地域性似乎由“义正言辞的拒绝”到“隐隐约

约的接受”。 
早在 2013 年北京巴黎春天摄影有限公司与王玉琴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最高院就以服务商标与商

品商标的保护应当同等为由，拒绝在商标侵权认定中考虑服务商标的地域性。最高院驳回再审，认同终

审法院江苏高院的观点。首先，注册商标(无论是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一经注册其效力及于全国范围。

基于两者同等保护的立法精神，即使某些服务类项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其相关服务及影响力可能

未及覆盖至全国范围，对其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权利人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所在区域，而仍是全国范围。

其次，基于鼓励服务业连锁发展经营的宏观政策，需要为权利人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若一味强调服务

商标权利人须证明其商标知名度已覆盖至涉嫌侵权地域，会不合理限缩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最高院

一方面承认服务商标确存在地域性特征，另一方面又以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同等保护的立法精神和保护

服务商标发展的政策理念对地域性不予考虑，应仅将其作为认定被控侵权人是否具有攀附他人商誉的故

意、及确定损失赔偿额的考量因素。与之相同，2014 年最高院提审的北京巴黎春天摄影有限公司与李沧

区喜爱影像婚纱摄影馆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再次明确，即使某些服务项目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服

务商标专用权的效力并不受区域的限制。均认定构成侵权。 
转机出现在 2021 年的四川省成都柴门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鸿禧餐饮店等

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中，最高院基于“柴门”与“鸿禧柴门”标识的差异，综合考虑两者的装修风格、

市场定位、消费群体等方面的不同，综合认定不会导致混淆，进而不构成商标侵权。虽然两标识未构成

近似奠定了本案判决的基调，但法官结合消费群体判断的方式似乎是承认并考虑到服务商标的地域性。

此外，最高院许常海法官对此案例进行评析，认可服务商标确没有商品的流通性强，其商标的知名度一

般也限于服务所覆盖的地域。服务商标的地域性特征往往会对侵权判断产生影响[3]。但并未具体说明如

何影响。最新的案例是 2023 年重庆桥头火锅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与粟青云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该案再

审于 2023 年 3 月审结，北高院指出，“是否侵犯商标权，除商标近似、服务类似的要件外，还应当对涉

案标识的使用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者误认进行判断。”对是否容易导致混淆的判断，综合

考虑被告的经营地域和规模、装修风格、主营菜品等因素。考虑被告的“经营地域”，逆向思维来看，

似乎是在考虑原告服务商标的地域性。 
我国服务商标立法上虽没有大的变动，但三十余载司法实践一直在探索，其中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

态度，从受强保护政策影响的坚决不予考虑，到摸索着隐隐约约考虑足以反映服务商标地域性的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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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消费群体、经营地域等。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仅为部分最高院、北高的案例，仅能证明我国司法实践的观点较十年前发生变

革，具有新的苗头，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即使是最高院的判例也并不当然

具有约束力。 

3. 司法实践中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现状及评析 

司法实践中，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态度仍异口异音。正如上文所述，各法院对是否考虑地域性、以

及在服务商标侵权的何阶段考虑地域性均各执己见。于是，当事人不服使得案件经历二审加再审的全程

司法程序，历时较长，增加诉累；也滋生某些权利人的侥幸心理，滥诉遍诉。不支持考虑地域性因素的

大致分为三派，错误派、守旧派和激进派。 

3.1. 服务商标侵权的基础理论仍是混淆理论 

错误派，按照传统的侵权认定三步法，考虑是否为商标性使用、商标近似及商品类似程度即得出存

在混淆可能性的结论，认定侵权。此种观点，有悖于商标侵权判断的基本理论—混淆理论，脱离商标使

用的市场情境，将商标视为一种可“垄断使用”标识加以保护，是《商标法》所不欲的。 

3.2. 服务商标注册效力及于全国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绝对性 

守旧派，认为注册服务商标的保护范围及于全国，不受服务地域性的限制，但地域性因素可在侵权

赔偿时考虑。此种观点同于十年前最高院在“巴黎春天”案中的观点。但十年前对“商标注册范围及于

全国”的理解不同于今。随着商标使用越来越被重视，商标可获得全国性保护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绝对

性，应结合商标的实际使用给予相当的保护力度。注册商标的取得系基于一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授权，其

空间效力应及于全国，但商标的生命在于使用，对经过使用对相关公众具备指示来源的商标进行的保护

才符合混淆理论[4]。也即，注册商标的法律效力虽及于全国，但商标发挥功能并积累商誉的空间范围不

一定及于全国[5]。 

3.3. 服务商标地域性的突破是有条件的而非必然 

激进派，认为在互联网经济下，信息传播的速度一瞬千里，服务商标的地域性已经被突破，应正视

服务及服务商标在地域范围上的突破，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广告宣传、经营模式、资本流动已经大

大扩张，曾经局限于一定区域的服务商标的影响力可以借助互联网快速覆盖至更大的地域范围，不再受

空间限制[2]。但均缺乏详实论证。 
笔者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商品商标的地域性似乎已被极大削弱，尤其是线上各大购物平台的

兴起。但互联网经济发展并不当然消除服务及服务商标存在的地域性。一方面，正是由于服务商标载体

无形性，若商标权利人不主动进行数字化、供应链这种需要“砸重本”的升级转型，将其服务内容“搬”

到线上，很难通过互联网传播商标信息，该服务也难以突破时空限制。以餐饮服务行业为例，该行业进

入门槛较低，部分商户对餐饮经营缺乏规划性、科学性、长期性，未利用数字化手段经营[6]，绝大多数

中小商家仅利用美团、饿了么、大众点评等平台上线，但基于其服务性质，最多可涵盖范围仅为外卖可

涉及的区域，尤其非全国连锁的小餐饮企业，更会权衡广告投入与广告效果，可能不会选择在其服务辐

射范围外的地域广为宣传，这于其非但不会产生经济利益，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投入[1]。最终仍未彻底

打破地域性壁垒，不能认定该服务当然突破地域限制。另一方面，互联网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亦使得

现代社会市场竞争更加白热化，体现在餐饮行业中，则是行业竞争已由增量向存量过渡，曾经的“散乱

小”必然转向“品牌化、规模化、连锁化”[7]，若权利人未及时进行品牌维护与创新，固守传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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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标价值反而会大打折扣，不应给予无差别保护，仍应当重视“地域性”对服务商标辐射范围的影响。 
无论是未适用混淆理论的错误派，还是主张服务商标保护范围绝对及于全国的守旧派，还是认为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地域性必然已被突破的激进派，均存在一个相同点——即未结合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考

虑，重注册而轻使用。而恰恰是服务商标的地域性最能直接反映服务商标实际的使用情况，也正是考虑

服务商标地域性的正当性基础。 

4. 考虑地域性因素的正当性 

我国虽是商标注册取得制，近年来愈发重视商标的实际使用。2023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关于《商

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明确要强化商标使用义务，引导商标注册回归制度本源，特别新

增对服务商标使用行为的规定。重视商标的实际使用是商标保护基础理论-混淆理论的应有之义，也是避

免符号垄断的关键所在。 

4.1. 服务商标地域性是商标实际使用情况的反映 

某些服务所在行业天然的不便流通性和服务商标载体的无形性导致的服务商标对其服务及服务提供

者的依附性，共同催生了服务商标的“地域性”，导致某些服务商标延伸领域范围较窄，难以突破商标

最初使用地的限制。服务商标的地域性是商标实际使用范围向原有地域外扩张的天然阻碍，而商标使用

是突破该阻碍的唯一路径，因而对地域性因素的考量的实质是对商标真实使用情况的判断。若商标实际

使用范围广、影响大，足以突破地域性限制；反之，若权利人不积极在市场活动中使用商标，结合上文

某些服务天生的地域性“缺陷”，则很难突破商标主要使用地的地域限制，进而影响服务商标侵权的判

断。 

4.2. 服务商标的地域性影响侵权混淆可能性的判断 

商标的使用是商标的本质，也是商标得以受到保护的基石。基于消费者认知心理的考察，只有商标

投入使用，才能使消费者对商标所代表的商品信息，消费者购物的感受、对服务的评价等信息产生认识，

并作为商标节点储存在大脑中，等下次遇到该商标时被激活[8]。在消费者对两标识均存在一定认知的基

础上，根据“混淆可能性”标准，具有一般谨慎程度的普通消费者乃至社会公众，面对在后商标时，才会

存在误认为在后商标所附商品源于在先商标所有人或与之相关的可能，即客观条件下由于商标过于相似

引起混淆[9]。而某些服务商标受地域性因素影响，总是在某一或某些具体地域范围内有更强的指示作用

[4]，其商誉的覆盖范围有限。而在其覆盖范围外的地域，相关消费者未接触过权利人商标，难以形成混

淆的比较对象，更遑论侵害商标权。 
具体而言，服务商标的地域性会影响“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考量反映了

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而混淆可能性判断中的前提条件——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正是经过使用才可

获得(仅讨论获得显著性)。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而言，商标的知名度不过是很高的获得显著性[10]，两者实

为同一含义。基于此，司法实践中对地域性的“隐约接受”始于在服务商标知名度的判断中考虑地域性

因素，若注册服务商标知名度越大，商标地域性问题对容易导致混淆的影响就越小。 
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大致划定了商标的保护范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商标保护范围的手电

筒理论，电池强度代表商标的显著性，电筒的高度代表商标的知名度，最终手电筒光照的范围为商标的

保护范围。忽视服务商标地域性因素，无异于泛化商标的保护范围。 

5. 服务商标地域性的具体考量方法 

地域性本身是一模糊范畴，究竟相距多远才能构成混淆可能的障碍，并无可适用的统一标准。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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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关键点不在于对服务商标本身地域性强弱的判断，而是正视地域性因素的存在后，

如何进一步判断地域性是否已经被突破。因此，对地域性的具体考量方法，可从影响服务商标突破其原

有地域性的其他因素入手。 

5.1. 考虑服务商标所在的行业特点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部分服务行业的地域限制逐渐淡化，如信息咨询、运输、教育培训等可远

程办公的行业。但仍有部分服务行业，如餐饮、足浴、超市等传统服务行业仍具有较强地域性，加之上

述传统服务行业入行门槛较低，经营者投入的成本及采取经营模式无法实现跨地域再现，而此种行业的

数字化转型需结合行业经营模式、组织活动、人员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进行重塑，需要以现有

市场环境为基础，难度较大[11]，不能直接推定其已经突破服务商标地域性的限制。因而，在服务商标侵

权判断中，应充分考虑行业的特殊性，需正视部分服务行业(尤其是入行门槛较低)天然地域性限制较强的

现实情况，在个案中明确考虑。 

5.2. 考虑商标权人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 

考虑地域性的本质实为重视商标实际使用对保护范围的影响，而不单单保护注册行为本身。商标权

人对商标的使用是突破地域性限制的制胜法宝。故而，可以商标的使用范围作为衡量商标保护范围的参

考，从商标权人的使用方式窥见其为跨地域经营所作的努力。毋庸置疑，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的大环

境下，应兼顾权利人在互联网中的使用。可将商标的使用分为线上、线下，同时强调，不仅需考虑权利

人的使用，亦包括其商标许可人的使用。 
商标的实际使用范围，是判断是否突破服务商标地域性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若商标使用范围仅

及于某个特定省市，除非该商标权人投入了极大的线上宣传成本，否则该省市外的消费者何以熟知商标？

需强调，考虑商标实际使用范围不应以权利人未在涉嫌侵权地开设店铺，简单认定商标受地域性限制影

响力未覆盖至，仍需结合下文所论及的因素综合考虑。实际开店情况并不能直接反映商标在当地的知名

度，仅表明权利人采取的商业竞争策略，但其可以作为商标在当地已具有知名度的有力证据。 
在线下的实体使用中，首先，可着重考虑权利人所使用的商标是否仅为无设计的文字商标，采用普

通印刷字体、黑白而非彩色字样；商标许可人的使用方式是否统一等，综合判断服务商标的使用是否较

为随意。其次，针对服务项目。一方面，考虑商标权人经营的服务项目是否有主营或特色服务。如《尼

斯分类》中第 41 类的餐饮行业，范围较广，但实际上火锅和茶饮是两套不同的餐饮体系，如权利人分散

使用，火力不集中，很难与相关公众建立商标的联系，商标的指示功能难以发挥。另一方面，考虑提供

的服务是否需要统一的供货商(若为餐饮行业，保障提供服务的质量)、经营店铺是否连锁、是否拥有统一

经营模式等因素。对于连锁店铺而言，统一的装修风格、品质如一的服务体验是突破地域性的利器。 
在线上的使用中，如上文所述，互联网的出现并不必然促使服务突破地域性，关键是权利人在互联

网中的使用方式。若仅仅为经营目的上线某些服务平台，但并未投入广告宣传的，需慎重考虑。具体而

言，可以考虑商标权人是否建立官方网站、建立企业 app、在移动媒体中(如微博、微信)注册账号运营品

牌等。企业网站可作为开辟商标信息网络传播的第一阵地，官方 app 利用移动端的便利可积累更多的用

户，官方账号作为发布信息的平台，利于商标信息的传播，通过与用户的互动，不断提升商标的知名度，

如此，得以突破原有地域的限制。 

5.3. 基于衡平原则——适当考虑被告的使用方式 

如果说，考虑商标权人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是为了判断原告商标地域性的突破与否。那适当考虑

被告的使用方式，则是考虑被告经营服务的地域性对服务商标混淆的影响。具体而言，考虑被告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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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地域、经营规模、消费群体等。在人人乐超市一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人乐超市经营规模小、

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消费群体多位于经营场所附近，具备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故从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

来看，不会造成混淆。 
综上，对服务商标地域性的判断，可从突破地域性的视角出发。具体综合考量服务所在行业的特点、

商标权人的使用范围以及线下、线上的使用方式，同时，基于比例原则，在服务商标侵权判断中，应适

当考虑被告的使用方式，综合考量服务商标地域性对服务商标侵权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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